
海绵城市建设内容列入竣工验收要求

77月月11日日后后竣竣工工房房建建项项目目
都都得得变变身身““海海绵绵宝宝宝宝””

商商用用液液化化气气用用户户免免费费安安检检啦啦
本报联合蓝光煤气明日走进芙蓉街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孟
燕） 春节即将来临，芙蓉街这
样的小吃街是不少市民游客游
玩的首选地。芙蓉街是商用液
化气用户比较集中的区域，19
日上午9点半到11点半，齐鲁晚
报将联合济南蓝光煤气有限责
任公司，走进芙蓉街为商用液
化气用户进行免费入户安检，
保障用气安全。

春节前夕，齐鲁晚报联合蓝
光煤气开展免费安检公益行活
动，此次走进芙蓉街，主要为商用
液化气用户提供安检服务。

芙蓉街、芙蓉巷是济南市
老牌商业街，春节来临，这里每
天客流量非常大，同时芙蓉街、
芙蓉巷内70%以上的商户为饭

店和各种小吃店，液化气用户
比较集中。

活动现场，济南蓝光煤气
工作人员将为芙蓉街非蓝光液
化气用户进行免费安检，提醒
用户用气安全，并填写安检单。
同时，工作人员将为蓝光煤气
用户张贴用户牌，将用户每次
购气安检记录“上墙”，每次送
气时由配送员填写并签字。

对于条件允许的商用户，
蓝光煤气工作人员将集中用户
厨房工作人员，对液化气使用
的常识进行简单培训，并对消
防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进行现
场培训。现场还有礼品相赠。

另外，现场还可办理开户、
预存款相关业务。

大大降降温温来来了了！！最最低低温温--88℃
有望创今冬以来新低温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孟
燕） 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攻
城略地”，影响我国中东部地
区。根据济南市气象台的预报，
受此影响，19～20日省城气温将
有明显下降。20日市区最低温将
降至-8℃，最高温也仅有-1℃。

预报显示，省城雾霾将持
续至18日，从19日起，冷空气即
将上场，驱散雾霾。据中央气象
台中期预报，18-20日，受较强
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
气温下降4℃～8℃。济南市气
象台预报员表示，到了20日气温
将有“大跳水”，市区最低温将
降至-8℃，最高温也仅有-1℃。
如果达到这个温度，将创下今
冬气温的新低。

目前正值春运，冷空气将
给市民出行带来较大影响，提
醒大家做好防寒保暖，注意交
通安全。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如
下：18日白天多云转霾，东北风
2～3级，清晨最低气温济阳、商
河、章丘-4℃左右，市区及其它
县区-2℃，最高气温6℃左右。
18日夜间到19日霾转晴，南风3
～4级转北风4～5级阵风7级，
最低气温济阳、商河、章丘-5℃
左右，市区及其它县区-3℃，最
高气温4℃左右。

2 0日晴间多云，受较强
冷空气影响气温明显下降 ,最
低气温- 1 2℃— 8℃，最高气
温-1℃左右。

今年7月1日（含）之后竣工的房地产项目都将变身“海绵宝宝”，海绵小区将在济南全市的在建
小区中铺开。17日，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在建开发项目调整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要求所有在建开发项目，立即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有关要求。2017年7
月1日（含）之后竣工验收的房建项目，同时验收海绵城市建设内容。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林蒙初 刘晶荣

所有在建开发项目
须落实海绵城市建设

通知依据山东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办发〔2015〕
75号文件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
实施意见》、济南市政府办公厅

《关于贯彻落实鲁政办发〔2016〕
5号文件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明
确所有在建开发项目，立即全
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有关要
求，调整完善设计方案，增加相
应的海绵城市工程设施，按照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按“最
大化原则”确定，原则上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不低于75%。

济南市建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济南市已经出台将海绵
城市推向全市的相关文件，此
次通知则是对文件内容的落
实和明确。“所有在建的开发
项目，都要落实海绵城市建设
的要求，现在正在建设的就要
进行改造。”

济南市政府办公厅《关于
贯彻落实鲁政办发〔2016〕5号

文件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的实施意见》就明确，在建和
既有建筑与小区应遵循因地
制宜、施工简便、经济实用的
原则进行改造，达到海绵城市
相关要求。

绿色屋顶和屋顶花园
将进行推广

建筑小区怎么建设海绵，
该实施意见也给出了一些方
案，在建筑与小区工程建设
中，要充分利用原有湿地、坑
塘、沟渠等水体或建设专门雨
水蓄水池，收集利用建筑屋面
雨水，雨时发挥调蓄功能，旱
时发挥绿化灌溉、景观水体补
水和道路清洗保洁用水等功
能。建筑与小区内的道路、广
场及地面停车场，应采用透水
铺装方式建设；绿地应采用下
沉式绿地、雨水花园、植草沟
等方式建设，消纳周边径流雨
水。要充分结合绿色建筑建
设，在有条件的新建建筑和小
区推行绿色屋顶或屋顶花园。

7个已建成小区
4月完成“海绵”改造

通知明确，2017年7月1日
（含）之后竣工验收的房建项
目，将同时验收海绵城市建设
内容。不按照海绵城市建设要
求调整设计方案及施工的，将
不进行竣工验收备案。

对2017年7月1日前竣工
的房建项目，建设单位必须向
济南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
出未按照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调整设计方案的书面申请，经
研究并出具同意意见后，才能
进行竣工验收备案。同时，建
设单位还要承诺下步同意按
照济南市区计划安排要求进
行海绵城市建设改造。

上述负责人解释，之所以
选择今年7月1日作为节点，主
要考虑到在建项目进行海绵
改造所需要的时间。此前，济
南市已经确定了邮电新村、
南郊宾馆老旧片区、伟东新
都老旧片区、玉函小区、阳
光舜城、兴隆新区、鲁能片
区等7个已建成的建设项目
纳入海绵城市建设，建设将
在今年 4月左右完成。对新
建项目未来在规划阶段就要
满足海绵建设的要求。此次通
知则明确了在在建项目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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